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2025-055），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潘国平先生计划于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

司股份31,82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059%）。公司副总经理黄磊先生，计划于上述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16,805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0.0031%）。

2025年 12月 18日，公司收到潘国平先生和黄磊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

知函》，截至本公告日，潘国平先生和黄磊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成，具体实施结果

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姓
名

潘国平

黄 磊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
易

集中竞价交
易

减持时间

2025 年 12 月
18日

2025 年 12 月
18日

减持价格区间
（元）

32.80

31.99

减持均价（元/
股）

32.80

31.99

减 持 股 份 数 量
（股）

31,825

16,805

已减持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0.0059%

0.0031%

注：上述合计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潘国平

黄磊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7,300

31,825

95,475

67,219

16,805

50,414

0.0234

0.0059

0.0176

0.0124

0.0031

0.0093

95,475

0

95,475

50,414

0

50,414

0.0176

0

0.0176

0.0093

0

0.0093

注：1、上述合计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计算相关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时，以公司目前总股本542,910,913股为基准进

行计算。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股份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 计划已完成，

实际减持股份数量与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一致。

四、备查文件

潘国平先生、黄磊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25-056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峰先生的函告，获悉杨涛先生、杨峰先生将其持有的

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单位：股

股东

杨 涛

杨 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是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

2,000,000

14,600,001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4.59

93.28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0.94

6.89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12.17

2025.12.17

质押
到期日

2027.12.16

2027.12.16

质权人

西藏信托
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
有限公司

质押

用途

个人
资金
需求

个人
资金
需求

注：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峰先生、杨勇

发先生、冯杰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
标 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 例
（%）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 例
（%）

杨 涛

杨 峰

杨勇
发

冯杰

合计

43,614,700

15,652,590

6,844,597

2,760,191

68,872,078

20.60%

7.39%

3.23%

1.30%

32.52%

22,429,767

0

4,950,000

1,930,000

29,309,767

24,429,767

14,600,001

4,950,000

1,930,000

45,909,768

56.01%

93.28%

72.32%

69.92%

66.66%

11.54%

6.89%

2.34%

0.91%

21.68%

0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

超过50%。

1、本次股份质押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峰先生个人融

资需要，不涉及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峰先生、杨勇发先生、冯杰先生

不存在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也不存在未来一年内到期（包含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

股份。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峰先生、杨勇发先生、冯杰先生

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峰先生、杨

勇发先生、冯杰先生具备履约能力，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控制权的变更，所质押的股份

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峰先生、杨勇发先生、冯杰先生所持有

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严格遵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2025-089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5-080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8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8日 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0日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公司会

议室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长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40人，代表股份378,420,62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44.531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201,104,6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23.665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17 人，代表股份 177,316,0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8660%。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31人，代表股份 243,
174,6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6161%。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5、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

场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00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88,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916%；反对 48,
959,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378%；弃权3,672,85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542,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563%；反

对 48,959,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334%；弃权 3,
672,8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10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00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190,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2%；反对 140,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弃权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9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4%；反

对140,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9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2.02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197,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1%；反对 140,
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9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3%；反

对140,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9%；弃权82,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8%。

2.0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772,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091%；反对 61,
567,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697%；弃权 80,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526,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486%；反

对 61,567,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184%；弃权 80,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30%。

2.0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771,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088%；反对 61,
567,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697%；弃权 81,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525,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481%；反

对 61,567,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184%；弃权 81,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35%。

2.0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783,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120%；反对 61,
556,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668%；弃权 80,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537,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531%；反

对 61,556,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138%；弃权 8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31%。

2.0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765,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073%；反对 61,
575,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717%；弃权 79,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519,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458%；反

对 61,575,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215%；弃权 79,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27%。

2.0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761,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063%；反对 61,
571,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708%；弃权 86,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515,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442%；反

对 61,571,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200%；弃权 86,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57%。

2.0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060,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8%；反对 274,
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4%；弃权8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814,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8%；反

对274,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弃权86,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

议案3.00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84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2%；反对1,487,
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2%；弃权8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59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13%；反

对1,487,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9%；弃权8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8%。

三、备查文件

1、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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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18日收到公

司非独立董事蒋亦卿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原因及公司治理结构

优化需要，蒋亦卿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蒋亦卿先生

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蒋亦卿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蒋亦卿先生担任董事的原定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即 2027年 9月 20
日）。截至公告披露日，蒋亦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9,115,240股。蒋亦卿先生将

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将继续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蒋亦卿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蒋亦卿先生担任董

事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的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将尽快完成职工代表董事选举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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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控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控技术”或“公司”）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规定，经民主讨论、表决，全体职工

代表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俞惠兰女士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俞惠兰女士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亦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

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俞惠兰女士当选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不变，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俞惠兰女士，197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就职于浙江大

学阳光营养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林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弘成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浙江中控研究院有限公司。2018年5月至今，历任中控技术党工委干事、党群事务经理、

党委委员、妇联副主席和女职委主任。2021年4月至2025年9月，任中控技术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目前，俞惠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777 证券简称：中控技术 公告编号：2025-043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调整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以及《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经公司总裁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余晶鑫

先生、陆伟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孙华丰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同意聘任杨振华

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杨振华先生长期从事资本市场相关工作，具备董事会秘书履职能力。

鉴于杨振华先生暂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认可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其将报名参加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承诺取得科创板董事会秘书

培训证明，待其取得科创板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后，聘任正式

生效。聘任正式生效前，董事会指定董事长、总裁CUI SHAN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上述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

格进行了审查并获得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聘任财务负责人的事项进行了审查并获得

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余晶鑫先生、陆伟民先生、孙华丰先生、杨振华先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备

履行相关职责的能力和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

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人员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

条件。

二、高级管理人员调整情况

结合工作调整需要，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进行了调整，房永生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房永生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经妥善交接，其职务变动不会对公司

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房永生先生仍在公司继续担任高级副总裁职务。

房永生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

对房永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房永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416,87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527%。房永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后将继续严格遵守《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董事会秘书代行人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1-86667525
传真：0571-81118603
电子邮箱：ir@supcon.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09号中控科技园

邮编：310053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余晶鑫先生，1982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5年7
月毕业于四川大学通信工程专业，2008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2008年

至2019年，历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算法工程师、人力资源经理等职务；2019年至

2024年，历任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公司CHO等职务；2024年至今，

任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裁、公司总裁助理、公司CHO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晶鑫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5%以

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陆伟民先生，197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3年7月毕业

于大连理工大学化工设备与机械专业。1993年7月至2001年7月，任无锡压缩机股份有限公

司设计工程师；2001年7月至2020年8月，历任横新软件工程（无锡）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部

门经理、PMO总监；2020年8月至2023年12月，任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点项目工程部部

长；2024年1月至今，任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陆伟民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5%以

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9,050股，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孙华丰先生，1983年11月出生，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曾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尼泊尔代表处CFO、华为国际（新加坡）CFO，金宇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华丰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5%以

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振华先生，198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9年7
月毕业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金融与投资专业。历任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分析师、做

市部投资经理，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科技组组长、光伏组组长、基金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振华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5%以

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49），公司董事

胡显源先生计划于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2025年9月19日至2025
年 12月 18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58,84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51%）。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胡显源先生出具的《股票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胡显源先生已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8,8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1%，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已届满，现将具体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胡显源

职务

董事

减持
方式

集中
竞价

减持
期间

2025 年 9 月 19 日
至 2025 年 12 月

18日

减持均价
（元/股）

24.17

减持数量
（股）

58,800

减持股份占总股
本的比例

0.0051%

减持股份
来源

集中竞价
买入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胡显源

合计持有的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5,375

58,844

176,531

0.0206%

0.0051%

0.0154%

176,575

44

176,531

0.0154%

0.0000%

0.015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显源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股票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1696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25-68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环湖路1177号方茂苑（二期）13栋

房产917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6

106,158,071

41.90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利刚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未能现场主持本次会议，经过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副董事长杨家庆先生现场主持本次会

议。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扬联众数字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非独立董事冯康洁女士因个人原因缺席本次会议，授权

委托杨家庆先生代为表决；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5,365,231

比例（%）

99.2531

反对

票数

457,140

比例（%）

0.4306

弃权

票数

335,700

比例（%）

0.3163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5,261,031

比例（%）

99.1549

反对

票数

513,340

比例（%）

0.4835

弃权

票数

383,700

比例（%）

0.3616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及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5,295,631

比例（%）

99.1875

反对

票数

478,740

比例（%）

0.4509

弃权

票数

383,700

比例（%）

0.361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2《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和议案3《关于制定、修订

及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者股东代

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林、邓争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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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B1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2月19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